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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的专项核查意见 

 

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西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步步

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步步高”）2013 年非公开发行

股票并上市的保荐机构和持续督导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等有关规定，对步步高与步步高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步步高集团”）签订借款合同、步步高全资子公司湖南如一文化传播有

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如一文化”）向公司控股股东步步高集团及其子公司步

步高置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步步高置业”）等提供广告代理、会务服务

等服务以及步步高向步步高置业出售商业预付卡进行了核查，发表独立意见如

下： 

一、本次关联交易概况 

1、2014 年 6 月 17 日，公司与控股股东步步高集团签订《借款协议》，拟向

步步高集团借款人民币不超过 10 亿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借款期限为 1 年，借

款可分次发放。 

2、公司全资子公司如一文化拟为公司控股股东步步高集团及其子公司步步

高置业等提供广告代理、会务服务等服务，预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一年内的金额

不超过人民币 2000 万元。 

3、公司拟向步步高置业出售商业预付卡，预计 2014 年的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000 万元。 

二、关联交易定价原则 

1、步步高向步步高集团借款 

本次关联交易借款利率以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为准，如遇中国人民银行贷

款基准利率调整，从第二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调整后的利率执行。如公司提前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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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将按实际用款天数计算利息。本次关联借款不存在利用关联方关系损害公司

利益的行为，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合法利益及向关联方输送利益的情形。 

2、如一文化向步步高集团及步步高置业等提供广告代理、会务服务等服务 

如一文化向关联方提供广告代理、会务服务等服务的定价政策和依据是以市

场化为原则，双方在参考市场公允价格的情况下确定协议价格，并根据公平、合

理的原则签订协议。 

3、步步高向步步高置业出售商业预付卡 

步步高向步步高置业出售商业预付卡定价政策和依据是以市场化为原则，双

方在参考市场公允价格的情况下确定协议价格，并根据公平、合理的原则签订协

议。 

三、关联交易审议程序及合规性 

2014 年 6 月 17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在关联董事王填先

生、张海霞女士、刘亚萍女士回避表决的情况下，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控股

股东步步高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借款的关联交易议案》、《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

湖南如一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向关联方提供广告代理、会务服务等服务关联交

易的议案》、《关于公司向步步高置业有限责任公司出售商业预付卡的关联交易议

案》。其中《关于公司向控股股东步步高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借款的关联交易

议案》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审核并同意将议案提交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并发表独立意见，认为：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关

联交易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不构成重大影响，公司的主要业务不会因此

关联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公司的关联交易依据公平、合理的定价政策，参

照市场价格确定关联交易价格，不会损害公司和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利益。该关联

交易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及《关联交易管理办法》

的规定；公司独立董事一致同意该事项。  

四、保荐机构发表意见的依据 

保荐机构查阅了借款协议、相关董事会决议、独立董事意见及步步高公司章

程、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与本次关联交易相关的协议及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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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保荐机构发表的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上述关联交易系因公司正常经营发展的需要而发生，

关联交易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公司履行了相关

决策程序，在审议议案时关联董事在表决时予以回避，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华西证券同意本次公司向步步高集团借款、如一文

化向关联方提供广告代理、会务服务以及公司向步步高置业出售商业预付卡的关

联交易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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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

司关联交易的专项核查意见》之签字页） 

 

 

 

 

 

保荐代表人：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邹明春           黄  斌 

 

 

 

 

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4 年 6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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